徐医附院消毒试剂采购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二）
一、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

（一）第六章 采购需求 四、技术参数：中“2.3采购包2：用于软式内镜消毒的一用一抛过氧乙酸”更正为：
2.3采购包2：用于软式内镜消毒的一用一抛过氧乙酸

2.3.1 用于软式内镜及附件的消毒和灭菌，适用于现有的清洗消毒机，一用一排。兼容目前市面上所有软式内镜的消毒浸泡，投标文件中提供卫生安全评价报告。

2.3.2 混合后或稀释后过氧乙酸使用含量应为0.1%，最低有效浓度为850ppm，能够在较低浓度下实现消毒灭菌效果，腐蚀小，保护内镜。

2.3.3 产品有效期≥12个月，含过氧化氢，产品稳定，产品有效期内有效成分含量下降率应≤7.5%，且有效成分含量应不低于标签说明书中标识量的下限值，投标文件中提供检测报告。

2.3.4 适用于内镜及附件的消毒和灭菌。5分钟高水平消毒，10分钟灭菌。

2.3.5 应提供浓度检测试纸，有效期≥12个月，有效期内稳定，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。

2.3.6 对内镜和洗消机材料如不锈钢,聚乙烯,尼龙,硅橡胶,氟化橡胶等有良好的相容性，无明显腐蚀性。对实物内镜进行测试，内镜物理外观或功能均无影响，投标文件中提供兼容性验证材料。

2.3.7 消毒剂进行内镜再处理完成后，无毒性残留，对接触的患者和工作人员均安全，提供内镜消毒和灭菌两种方式后化学残留的认证，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。

2.3.8 对模拟内镜在洗消机灭菌程序后，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无菌生长，符合最新执行的《内镜灭菌效果评价方法》，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合格WS/T 10015-2024的检测报告。

2.3.9 满足国标GB 30689《内镜自动清洗消毒机卫生要求》；保证内镜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有效消毒，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。

2.3.10 必做毒理学试验包括急性经口毒性试验、一次性完整皮肤刺激试验、一项致突变试验，消毒剂毒或无致突变性。


